
本署法警處理劉姓民眾持刀進入地檢署事件 

於今（23）日中午時許，劉姓民眾持一提袋欲進入本署，本

署法警同仁透由設置於大門之 X 光檢查儀，發現該提袋內疑置有菜

刀及剪刀各一把，即欲開啟提袋檢查，經劉姓民眾拒絕，本署法警

遂上前處理，復遭劉姓民眾抵抗，本署法警即將劉姓民眾壓制並聯

絡轄區內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東光派出所派員前來處理。由於劉

姓民眾面對本署法警依法執行職務時，疑有肢體衝突，目前劉姓民

眾已由警帶回釐清是否涉有妨害公務罪嫌。 

本署將持續加強法警及保全同仁的訓練，以確實維護洽公民

眾及本署同仁的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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